
附件 1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紧急招聘岗位一览表

序号
招聘

岗位
数

量

岗位条件

年龄 学历/学位 专业 职称 职业资格 工作经历

1

呼 吸

内 科

医师

3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2.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呼

吸内科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

证、高级

职称证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
心 内

医师
3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2.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心

血管内

科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

证、高级

职称证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 胸外 3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2.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胸

外科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

证、高级

职称证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

放 射

诊 断

医师

3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2.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医学影

像学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证

书、高级

职称证书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

重 症

医 学

医师

4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4.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重

症医学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证

书、高级

职称证书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
儿 科

医师1
2

40 周岁

及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4.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儿

科医学

主治

职称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证

书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
儿科

医师2
2

副高 45

周岁及

以下、

正高 50

周岁及

以下

1.全日制

本科及以

上；4.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临床医

学、儿

科医学

副高

职称

以上

有《医师

资格证

书》和《医

师执业证

书》、中

级职称证

书、高级

职称证书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8 护理 8

护士 28

岁以

下、护

理师 35

岁以下

1.全日制

大专及以

上；2.有相

应学历的

学位证书

护理学

护士

或护

理师

1.护师；

2.有《护

士执业证

书》；

1.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 2.新冠期间参

加支援湖北抗疫经历或

各级定点新冠救治单位

的应聘人员不受该岗位

条件限制,在面试成绩相

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合计 28

备注：年龄周岁计算时间截止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